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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說明四(108D000155_108D2000065.pdf)

主旨：本局109年度展覽室美術展覽自即日起開始接受申請，請

轉知並鼓勵所屬踴躍提出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第一展覽室場地89.79坪，第二展覽室場地110.77坪

，第三展覽室場地124.97坪，詳細面積分佈狀況請參閱展

覽活動申請書。

二、有意申請109年度展覽者，請於108年4月底前填具展覽活

動申請書向視覺藝術科提出，相關表件請逕自宜蘭縣政府

文化局網站http://www.ilccb.gov.tw/首頁/便民服務/表

單下載。

三、申請109年度展覽案件，經審查委員會審查後，將以公函

通知審查結果；送審資料一律列入存檔，不予退還。

四、檢附本局展覽活動申請書一份，請貴單位轉知所屬並協助

宣傳本申請展覽活動訊息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文化局、本縣各大專院校、本縣各高中(職)、宜蘭縣各國民中學、宜

蘭縣各國民小學、宜蘭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宜蘭縣內圖書館、宜蘭縣二月美術學會

、宜蘭縣書法學會、宜蘭縣水墨學會、宜蘭縣金同春書會、宜蘭縣噶瑪蘭書法學

會、宜蘭縣青溪新文藝學會、宜蘭縣美術學會、宜蘭縣藝術學會、宜蘭縣蘭陽美

術學會、宜蘭縣攝影學會、宜蘭縣粉彩畫學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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